
路線說明會

國道7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

民國 1 1 3年 7月 1 8日



簡報大綱

一、計畫說明與辦理情形

二、路線定線原則

三、主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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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計畫路線

南星端、臨海工業區 大坪頂路段 大寮、鳳山路段 鳥松、仁武路段

高捷黃線

高屏二快高鐵南延

臨海
交流道

南星端

大坪頂
交流道

小港
交流道

大寮系統
交流道 鳳寮

交流道

鳥松
交流道

仁武系統
交流道

神
農
路

小港區

林園區 大寮區

鳳山區

大樹區

鳥松區

仁武區

三民區

高雄機場

新材料循環
產業園區

小港林園線

貨櫃專用道

仁武
產業園區

澄 清 湖

◼路線北起國10，終點至洲際貨櫃中心聯外道路南星路，主線全長23公里，高架長約21公里，
路工長約2公里

◼設置7處交流道，5處地區服務性交流道，2處系統交流道

計畫說明與辦理情形



目前辦理進度

1 計畫說明與辦理情形 國道公路計畫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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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第一場公聽會後現勘51次

◼ 第二場公聽會後現勘39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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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計畫說明與辦理情形 辦理情形

96.09

99.05

101.04

啟動可行性評估
◼99.03.19行政院
核定可行性評估

辦理綜合規劃及環評

108.06

環評審議

◼環保署自103.09.09至
107.12.18召開22次範疇界定
會議，108.01.30環保署確認
範疇界定

111.09

◼102.08.30第242次環
評審查委員會決議進入
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

交通部指示辦理自高雄港區內直接新闢一符合高快
速公路標準、經高雄都會東側公路之可行性評估

112.02

◼111.09.28第428
次環評審查委員
會決議審查通過

◼環評委員請開發
單位承諾未來定
線時，以減少拆
遷戶之基礎進行
微調

◼展開二階環評
◼環保署召開4次專
案小組審查會議

◼112.02.20國發會召開
第106次委員會議，決
議建議行政院予以同意

112.03

◼ 112.03.23行政院
核定建設計畫

99.03

102.08
108.01

◼ 112.10.11-10.17
辦理第一場公聽會

112.10

113.03
~

113.05

◼ 113.03.29-5.6
辦理第二場公聽會

113.07

◼ 113.07.01
辦理第三場
公聽會



1 計畫說明與辦理情形 計畫溝通平台

➢ 「路線及工程界面」分組於
112.7.11、9.18及113.1.23、
4.24召開4次會議，討論路線定
線原則、優化路段成果與交流道
配置等

➢ 「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」分
組於112.8.25、12.15召開2次
會議，討論補償與救濟方案等

➢ 「管線及排水箱涵遷移」分組已
分段個別邀請台電、台水及中油
等多次召開會議

交通部、高雄市政府

上級機關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

執行機關

高公局

高市府地政局、都發局、農
業局、經發局、民政局、

工務局

「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」
分組

高公局、公路局、
鐵道局

高市府交通局、工
務局、捷運局

「路線及工程界面」
分組

高公局
高市府水利局

台水公司、台電公司、
中油公司、農業部農水

署高雄管理處

「管線及排水箱涵遷移」
分組

◼ 依行政院核定建設計畫函「..與

高雄市政府共同成立溝通平台，

定期召開會議檢討相關界面…」

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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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計畫說明與辦理情形 廉政平台

◼ 依 法 務 部 111 年 11 月 25 日 法 廉 字 第

11105006120號函頒修正之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

實 施 計 畫 」 及 111 年 4 月 29 日 法 廉 字 第

11105001890號函頒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分級開

設原則」成立

◼ 廉政平台由交通部、法務部廉政署、內政部地政司、

高雄、橋頭地檢署、調查局高市調處、高雄市政府

交通局等機關參與

➢ 112.9.25啟動廉政平臺，說明工程計畫與路線定線
原則、優化方案與歷程，並辦理工程倫理說明與廉
政風險防範座談

➢ 113.1.30辦理廉政平臺第1次聯繫會議，說明優化路
線民眾意見辦理情形，並就「精進本局公聽會利害
關係人參與程序公開透明機制」及「本局地上物委
外查估作業流程之標準化及透明化作業」議題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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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優先使用公有地

• 減少徵收私有地

• 閃避建物及減少建物拆遷使用空地

• 保留設定區分地上權的條件

2 路線定線原則

◼路線係於初步設計階段以高精度地形圖及現地測

量結果作業，在符合部頒「公路路線設計規範」

之設計標準前提下，秉以下原則進行定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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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星端、臨海工業區 大坪頂路段 大寮、鳳山路段 鳥松、仁武路段

鳥松路段-避開建物廠房，減少拆遷

高捷黃線

高屏二快高鐵南延

臨海
交流道

南星端

大坪頂
交流道

小港
交流道

大寮系統
交流道 鳳寮

交流道

鳥松
交流道

仁武系統
交流道

神
農
路

小港區

林園區 大寮區

鳳山區

大樹區

鳥松區

仁武區

三民區

高雄機場

新材料循環
產業園區

小港林園線

貨櫃專用道

仁武
產業園區

澄 清 湖

2

34

56

2

鳳寮路段-避開密集廠房，減少拆遷3

高松路段-避開既有擋土構造物5

6 大坪頂路段-使用公有地並調整採北林路為連絡道

1

4 大寮路段-避開建物，減少拆遷1 仁武路段-路線西移使用台糖用地

路線優化路段3 主線說明

建物拆遷由建設計畫650棟，優化後減少為565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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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寮
南側匝道

捷運大寮機廠

鳳寮
北側匝道

大寮區

密集廠房

綜規路線

公聽會路線

萬客隆

賓士

正射影像圖:110年

中華機械

中華機械公司

5樓公寓

R=450

R=390

◼ 綜規路線

• 路線於鳳寮交流道路段台

25線至美山路77巷路線

長約3公里

• 其中綜規路線於大寮機廠

北側至台1線(大漢路)間

約1公里，行經密集廠房

與民宅，有大規模建物拆

遷

鳳寮路段綜規路線3 主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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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綜規路線

3 主線說明

捷運大寮機廠

• 約有18家廠房需配合拆

遷

綜規路線

公聽會路線

鳳寮路段綜規路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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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寮
南側匝道

捷運大寮機廠

鳳寮
北側匝道

大寮區

密集廠房

綜規路線

公聽會路線

萬客隆

賓士

正射影像圖:110年

中華機械

中華機械公司

5樓公寓

R=450

R=390

◼ 公聽會路線

• 路線往東偏移主要經過農

田、工商路減少廠房拆遷，

其中主要拆遷有萬客隆

(停業中)及中華機械公司，

可大幅減少興中街建物拆

遷

• 路線於工商路之主線橋梁

護欄距離5樓工業住宅約

10.2公尺

➢ 閃避建物及減少建物拆

遷，符合路線優化原則

3 主線說明 鳳寮路段公聽會路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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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公聽會路線-工商路斷面圖

3 主線說明 鳳寮路段公聽會路線

A
B

• 路線於工商路配置3墩柱

• 跨距約40公尺~45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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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前後拆遷數量比較3 主線說明

14

鳳寮
南側匝道

鳳寮
北側匝道

大寮區

密集廠房

綜規路線

公聽會路線

萬客隆

賓士

正射影像圖:110年

中華機械

中華機械公司

5樓公寓

R=450

R=390

捷運大寮機廠

◼ 拆遷估算範圍美山路77巷至台
25線

➢ 依補充地形測量圖資詳予估算
如下：

綜規路線：

建築面積約30,494m2

總樓地板面積約43,422m2

全拆59棟，部分拆69棟

公聽會路線：

建築面積約21,033m2

總地板面積27,045m2

全拆40棟，部分拆 23棟

減少拆遷量：

建築面積約9,461m2

總樓地板面積約16,377m2

建物影響約65棟
➢ 減少建物拆遷，保障居住權與
工作權



➢公聽會路線線形較綜

規路線優、可提高行

車安全性，且拆遷數

量大幅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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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規路線東向北轉曲

線半徑R=390公尺

公聽會路線R=450公

尺

◼ 路線線型優化

鳳寮
南側匝道

捷運大寮機廠

鳳寮
北側匝道

大寮區

密集廠房

綜規路線

公聽會路線

萬客隆

賓士

正射影像圖:110年

中華機械

中華機械公司

5樓公寓
R=390

R=450

優化線型說明3 主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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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綜規路線於興中街路段行經零星工
業區、乙種工業區、甲種工業區及
農業區

◼ 公聽會路線於工商路路段行經乙種
工業區及農業區

都市計畫圖套匯3 主線說明

綜規路線

路線 綜規路線 公聽會路線

甲種 2 0

乙種 13
2

(1棟停業中)

零星 3 0

綜規路線

工業區

農業區

乙種工業區



◼ 召開「路線及工程界面」計畫溝通平台會議，與交通部公路局、鐵道局、高市府交通

局、工務局、捷運工程局等研商取得路線共識，始對外說明。成立廉政平台，與其他

相關公私部門建立跨域夥伴關係，共同協助計畫推動，並確保落實相關行政透明措施

◼ 113年6月19日召開「鳳寮路段主線」說明會，就工商路路段之橋下平面道路、人行

道及住戶進出空間布設，將依民眾需求與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研商

◼ 檢視全線設計內容並審視各項變更事項及規模，適時依法研提適當之變更書件送環境

部審查

3 主線說明 綜合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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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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